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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/2021_2022__E6_B5_B7_E

5_85_B3_E6_80_BB_E7_c27_32697.htm 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机构

设置的通知》（国发〔１９９８〕５号），设置海关总署（

正部级），为国务院直属机构。海关总署是国务院主管海关

工作的行政执法机构。 一、职能调整 （一）划入的职能。 １

．撤销国家口岸办公室，将其口岸规划、审理等职能交给海

关总署承担。 ２．撤销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，其职能交给

海关总署承担，由海关总署统一负责打击走私工作。 ３．将

原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负责的出口商品原产地规则协调管

理职能，交给海关总署承担。 ４．将原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

员会负责的有关立法调查研究工作、税法起草工作和税法执

行过程中的一般性解释工作，交给海关总署承担。 （二）转

变的职能。 １．取消原国家口岸办公室有关指导地方口岸管

理的职能。 ２．将海关车船、服装、计算机、检查设备等装

备的购置及建造和实施教育培训计划及机关事务管理职能，

交给总置直属事业单位承担。 二、主要职责 根据以上职能调

整，海关总署的主要职责是： （一）研究拟定海关工作的方

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和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 

（二）研究拟定关税征管条例及实施细则，组织实施进出口

关税及其他税费的征收管理，依法执行反倾销、反补贴措施

。 （三）组织实施进出境运输工具、货物、行邮物品和其他

物品的监管，研究拟定加工贸易、保税区、保税仓库、保税

工厂及其他保税业务的监管制度并组织实施。 （四）研究拟

定进出口商品分类目录，拟定进出口商品原产地规则，组织



实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。 （五）编制国家进出口贸易统计，

发布国家进出口贸易统计信息。 （六）统一负责打击走私工

作，组织查处走私案件，组织实施海关辑私，负责对走私犯

罪案件进行侦查、拘留、执行逮捕、预审工作。 （七）制定

海关稽查规章制度，组织实施海关稽查。 （八）研究拟定口

岸对外开放的整体规划及口岸规范的具体措施和办法，审理

口岸开放。 （九）垂直管理全国海关，管理全国海关的组织

机构、人员编制、工资福利、教育培训及署管干部任免。 （

十）研究拟定海关科技发展规划，组织实施海关信息化管理

，管理全国海关经费、固定资产和基本建设。 （十一）开展

海关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。 （十二）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

他事项。 根据国务院规定，管理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。 三

、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，海关总署设１０个职能司（局、

厅）： （一）办公厅（口岸规划办公室） 协助署领导研究拟

定海关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，组织政策研究；负责综

合情况、审定文稿、沟通信息、组织会议、新闻宣传、办公

自动化、督查督办和文书档案管理；研究提出各类对外开放

口岸的整体规划及口岸规范的具体措施并组织实施，组织协

调口岸通关中各有关部门的工作关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